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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成年人是我国发展重要的后备军。未成年人由于不成熟，很多时候做出犯罪行为都并非出自其本意。

建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够有效减少犯罪记录对其生活的影响，彰显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

方面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存在封存认定标准单一，封存决定主

体不明确，有权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拟通过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提升这一

制度的效力为加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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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ors are important reser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Due to the immaturity of mi-
nors, many times criminal behavior is not out of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Constructing the juvenile 
criminal record sealing syste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mpact of criminal records on their lives, 
and highlight our country’s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mercy with severity in dealing with juve-
nile crim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juvenile criminal record 
sealing system, such as the single standard for sealing up, the unclear subject of sealing up deci-
sion, the unclear subject of inquiring and the imperfect inquiring mechanism.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minors in our 
country by putting forward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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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越来越高，且主体越来越低龄化。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未成年人由于诸多方面的不成熟，易受到蛊惑走入歧途，背负犯罪标签。这一标签对其生活、入学、升

学和工作影响极大，是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最大阻碍[1]。为了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无痕”回归，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时出现。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现行相关规定虽以臻于成熟，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检视这一制度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路径，对于推进罪错未成年人“再社会化”和维持

保护罪错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价值平衡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2.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概述 

2.1. 制度的内在之意 

犯罪记录制度本质是在发挥信息存储功能对涉案犯罪人相关犯罪信息进行客观记录。犯罪记录封存

则是在不对相关犯罪事实信息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将其装入“保险箱”，增加其封闭性。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是指对犯罪行为人的相关犯罪记录进行一定时间的封存，除规定情形外不得向任何提供查询通道的一

种刑事制度。一般而言，犯罪记录并不会随着刑罚执行完毕而消失，而会伴随犯罪行为人一生。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是国家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而给予特别保护的具象化。 

2.2. 封存罪错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合理性 

2.2.1. 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未成年犯罪行为人普遍存在身心不成熟，人身危险系数较低，改造成功率高等特点，因此其回归社

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背负犯罪记录意味着被记录人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普通大众会对这一类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产生敌视、孤立情绪，甚至形成一种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态度无

形中增加了犯罪未成年人“再在社会化”的难度。长期处于一种亚社会状态，只会增加他们再次犯罪的

可能性，与犯罪记录预防犯罪的初衷相违背。由此得出一个悖论：以预防犯罪为目的设立的犯罪记录制

度与初衷背道而驰，成为了增加再犯罪可能性的“帮凶”[2]。所以封存犯罪记录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很必

要也很重要。 

2.2.2. 对标签效应带来的负面效果的能动反映 
犯罪者须承担国家机器对其自身和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标签效应是否定性评价的衍生品。一个人一

旦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就会被普通大众烙上了“坏人”的标签，在他们眼里那就不再是是一个少年

而成为了一个有污点的人。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免除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报告的义务，涉及未成年人的

刑事案件也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这些规定削减了规范评价带来的标签效应。但是真正给罪错未成年行

为人造成长久影响的是产自社会的非规范性评价。所以消解标签效应带来的负面可以从此入手。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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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时的隐蔽性决定了因目击者扩散传播形成的非规范性评价的有限性。更多的非规范性评价是由于社

会公众对犯罪信息的获悉，因此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切断信息获取途径，能够从源头减少标签效

应给罪错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3]。 

3.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演进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始于自下而上的司法制度创新，最初发轫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人民法院对附条件消灭犯罪记录的探索。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探索最终停止，但仍旧取得了一定成效，为

减少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新华区法院的探索初见成效后，我国其他省市的不少法院和检察院先后进入试点阶段，其中典型

代表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推出的附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上海市检察院实行的刑事污点限制公

开制度。山东省、江苏省部分法院、检察院也实施了相关制度进行试点探索。这些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

实现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信息和隐私的特别保护，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了肯定[4]。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5]。基于各地的试行经验，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 275

条(现 286 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同年 5 月，更是印发《意见》1明确了要建立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法》第 100 条明文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进一步落实了《刑事诉讼

法》中的相关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59 条进一步明确封存的主体，重申了查询主体的信息保

密和信息专用义务，将封存记录的范围扩展到包括矫正教育记录、行政处罚和不起诉记录。2022 年两高

三部为指导实践又联合发布了《实施办法》，对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相关内容做了进一步细化。 
经历了孕育、试点、确立和推广四个阶段，我国封存制度取得了不少本土实践经验，相关规定不断

精细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体系。总体而言，我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未成年

领域达到成熟。 

4.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关问题的反思 

我国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发展相对成熟，但是从制度本身和其所要实

现的目标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 

4.1. 封存决定主体不明确 

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犯罪记录信息库，犯罪记录散见于多个管理部门，统一管理难。《实施办法》

虽然明确了封存主体为公检法和司法行政部门，但是没有细化决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只表明了实施主体

和监督主体。决定主体未明很容易导致多头管理和消极怠工。此外，《实施办法》将封存义务主体限定

为国家专门机关，没有将可以接触犯罪记录信息的所有单位纳入，范畴过于狭小。 

4.2. 封存认定标准单一 

能被封存犯罪记录需要符合三个要件：一是行为构成犯罪；二是犯罪时行为人还不到十八周岁；三

是行为人的行为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三个要件看似清晰，真的落实时却没那么容易。 
首先，以年龄限制封存标准不科学。我国还存在已成年的高中生和刚步入大学的大学生，这一部分

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是社会经验浅薄，身心成熟度与未成年人无异[6]。 
其次，以刑罚处罚年限作为封存的标准不合理。结合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的明文规定可以得知：犯罪

记录封存的适用空间只能是 16~18 周岁犯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因为 12~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所犯的

是严重的罪行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相较于 16~18 周岁的未成年人，12~16 周岁的未成年人身

 

 

12012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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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显然更不成熟，改造成功率也更高，也更需要帮助。 
最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是辅助积极改过的未成年人祛除他们回归社会的道路上的遍地荆棘。

对于一些多次犯罪，每次刑罚都不重的罪错未成年人来说，这一制度不仅未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反而

助长了他们再次犯罪的底气，对这一类犯罪人继续适用犯罪记录封存毫无意义[7]。因此，我认为目前的

封存标准过于单一。 

4.3. 封存范围、内容不统一 

《实施办法》细化了封存范围，将侦查到执行程序的相关信息都纳入在内，但百密一疏，还是忽略

了立案时的信息，也没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涉及到的罪错未成年的犯罪信息囊括其中。《社区矫正法》

将矫正记录等信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行政处罚信息也纳入到内，明显扩大了须封存的内容。

这也表明了相关规定封存范围和内容的不统一。不一致的规定会给实务操作、应用增添不必要的困难。 

4.4. 有权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机制不完善 

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在明文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同时也规定了解封条件。但是目前还

没有针对这一情况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查询主体指代不清。查询条件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和笼统。这

些概念立法层面的不明晰，会给实务操作带来困惑，致使实践中的封存制度达不到预期效果，流于形式。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都有权批准有关单位查询犯

罪记录，但是批准程序、资格审核等情形没有细化规定。审批程序的不规范容易加大信息泄露的风险而

且还难以确定责任主体，给封存制度落实带来不好的影响。 

5. 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修补”之法 

5.1. 明确封存决定主体为检察院和法院 

依据案件具体类型建立法院和检察院并行的犯罪记录封存体系。检察院和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程序大

多数流程有决定权。案件未进入审判程序即告终结时，检察院是决定主体；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法院就

是决定主体，罪错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信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部门[8]。所以将二者确认为封存决定主体

不论是从操作可行度还是合理性来说都很适当。 

5.2. 扩展封存的适用范围 

封存标准应当扩展，除了年龄等条件还应当综合考量他们的人身危险性。比如，一些偶发性、过失

性犯罪即使未成年人最终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应当破格封存其犯罪记录。这一类未成年犯罪人

的危险系数普遍不高，甚至低于一些故意性犯罪中的轻罪。如果不给予他们封存机会，不仅会给他们的

未来蒙上一层厚重的阴霾，也有悖于封存制度的设立目的。 
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范围的相关学说中，我赞同犯罪信息相关说[9]。这一观点认为应当将能够以直

接或间接表明未成年人犯过罪的记录文书、电子信息等都纳入封存范围，尤其是对于电子信息的封存，

数据化时代的到来给电子信息封存增添了不少难度。 
增加认定标准，扩大封存范围，确立应封尽封原则不仅有助于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同国际接轨，

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原则，而且可以为我国未来进一步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奠基。 

5.3. 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完善查询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但书规定意味着，犯罪记录的封存是相对的、有限的，在特定条件下可

以进行查询或解除封存[10]。因此对其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细化十分重要，尤其需要明确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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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需要。 
首先，关于有关单位，应当限缩为法院、检察院、国安部门和公安部门，这样可以防止过多机关有

权查询。其次，关于办案需要。这里所指的“案”应当是刑事案件。刑法第 66 条规定的特别累犯制度并

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因此已经被封存过一次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时，可以成立特殊累犯[11]。
因此“需要”是指司法机关可以在再次发现未成年人犯罪时，查询其之前已被封存的记录作为量刑依据。

这些概念的清晰界定，有助于实务部门准确把握查询主体、查询条件等方面的内容。 
最后，需要建立完善的查询机制。一是需要细化审批程序，确立资格审核制度来筛选查询主体，避

免主体泛化，造成信息泄露。二是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增加违反成本，避免因查询主体过度使用相关

信息给涉案未成年人造成困扰。 

5.4. 加强未成年人的期待隐私权保护 

不公开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对罪错未成年人来说是一种可期待利益，他们可以期待通过这一

制度远离犯罪、弥补曾经的错误，重新回归到正常社会。对于这种期待利益的保护应该类似于隐私权，

因此有学者主张将其拟制为一种期待隐私权加以保护，又因其特殊属性不同于一般隐私权，所以保护力

度也强于一般隐私权[1]。 

5.5. 提升相关制度的适配度 

家庭、学校、社区是与未成年人联系最为紧密、对其影响最大的三个场域，将这三个场域的修复效

应结合起来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效果事半功倍[12]。 
家庭对人一生的影响很大。重视家庭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治疗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寻

求到安慰，增强其重返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家庭其他成员也可以在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同时，

消解掉前科株连效应和社会负面评价对其的影响，实现双赢。 
学校不仅可以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早期的不良行为，还能在其犯错后进行矫正教育。我国针对罪错

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矫正学校，这类学校不同于收容教养的强制性改造，会引导学生改变，定期评

估，在未成年人符合相关条件后就帮助他们转回普通学校就读。2 
社区矫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和人道主义刑罚理念的具象化，其目的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一致，

均是为了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制度可以加强罪错未成年人同社会的纽带关系，防止其脱离社

会的轨道的同时提升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美化他们的道德认知，一步步引导其走向正途。为了更好帮

助罪错未成年人，串联家庭、学校、社区，是打造一体化的改造体系的应有之举。 
此外，户籍、人事档案和政审制度也许做出相应的改变。户籍制度是我国的特色制度，具有为社会

公共管理服务的职能，其内容包含犯罪记录的记载，要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必定需要户籍制度做

出相应改变。人事档案中关于犯罪记录的记载也会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就业造成阻碍，需要改变。政审制

度附带的前科株连效应最为人们诟病，也是很多人提倡封存犯罪记录的原因，这一效应不仅与罪责自负

制度相左，而且不利于家庭和谐，也需要做出改变。 

6. 结论 

轻罪立法时代，轻微犯罪频发，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犯罪基数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犯罪记

 

 

2《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6 条：专门学校应当在每个学期适时提请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学生的情况进

行评估。对经评估适合转回普通学校就读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当向原决定机关提出书面建议，由原决定机关决定是否将未

成年学生转回普通学校就读。 
原决定机关决定将未成年学生转回普通学校的，其原所在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因特殊情况，不适宜转回原所在学校的，由教育行

政部门安排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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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在预防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对犯罪人权益的特殊保障[13]。为了实现

这一制度价值理念，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不断演进，努力找寻各方利益间的平衡点，减轻

犯罪记录给罪错未成年行为人带来的标签效应，帮助其“再社会化”，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进步。

这一制度不会是我国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终点，而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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